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芦淞区江雄香烛店（孙记纸张香烛批发行）经营者孙 X

文在店外经营案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

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3015 号

当事人名称
孙 X 文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21982XXXX5871

联系电话 193XXXX106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新邵县小塘镇金塘湾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谭 X 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4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91XXXX1427

联系电话 186XXXX7181

住所（住 址） 湖南省攸县酒埠江镇大芹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周 X 聪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4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周 X 聪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81991XXXX5851

联系电话 186XXXX945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新宁县马头桥乡毛坪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陈 X 水在街道两侧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3022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 水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12241963XXXX6117

联系电话 138XXXX269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通山县黄沙铺镇梅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袁 X 理在公共场地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4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袁 X 理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6XXXX0012

联系电话 139XXXX710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月形山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和

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

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易 X 峰在街道两侧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4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易 X 峰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7XXXX2316

联系电话 155XXXX300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淦田镇宏图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谭 X 在公共场地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4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80XXXX7213

联系电话 139XXXX310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大障镇大障居委会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陈 X 功在公共场地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4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陈 X 功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31990XXXX7519

联系电话 181XXXX264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庆云山社区石宋西路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李 X 会在公共场地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4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李 X 会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87XXXX7453

联系电话 158XXXX562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甘溪镇新杨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公共场地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赵 X 华店外堆物、作业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3011 号

当事人名称
赵 X 华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3211981XXXX7122

联系电话 159XXXX878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赋江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、作业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王 X 和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3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 和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3326241971XXXX0775

联系电话 188XXXX1762

住所（住址） 浙江省仙居县溪港乡大园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黎 X 盛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3012 号

当事人名称
黎 X 盛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78XXXX5611

联系电话 138XXXX701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新阳乡青泥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申 X 生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3013 号

当事人名称
申 X 生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21987XXXX1414

联系电话 193XXXX151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新邵县严塘镇溪口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杨 X 坤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4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杨 X 坤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12221988XXXX0042

联系电话 157XXXX198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洲坪乡马洲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王 X 知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4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 知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41XXXX4010

联系电话 177XXXX813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和平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易 X 敏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4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易 X 敏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4XXXX5040

联系电话 151XXXX405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五里墩乡罗塘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周 X 泉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4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周 X 泉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127241969XXXX6911

联系电话 155XXXX0989

住所（住址） 河南省太康县朱口镇周寨行政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4 月 0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